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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六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
作品征集暨廉洁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党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推进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和廉洁教育工作，经研究，决定举办第六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暨廉洁教育系列活动。现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讲修养•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第六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暨廉洁教育系列活动。
二、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承办单位：东北大学、兰州大学、湖南大学、天津大学和中国大学生在线
三、活动对象
全日制普通高校在职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
四、活动步骤
（一）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
作品分表演艺术类、书画摄影类、艺术设计类、网络新媒体类4个大类。
1.学校推荐。各高校参照活动规则自行组织。作者通过中国大学生在线上传作品报名并生成作品编号，填写报名表（附件1）后交所在高校，作品要符合报送要求（附件2）。各高校（含教育部直属高校）择优推荐（每个大类不超过2项），并将盖章的报名表和作品于7月31日前报所在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
2. 省（区、市）遴选。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对各校推荐的作品进行遴选，分类填写报名汇总表（附件3），于9月15日前与作品报名表、作品一并集中报送至相关承办单位，报送时需标注“第六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字样。各地每个大类限报作品10项，逾项只取汇总表前10项。
3.专家会评推选。组织专家对4各大类作品进行推选。
（二）全国大学生廉洁知识问答活动
9月至10月，参与者通过中国大学生在线专题页面网上报名并参与知识问答活动。
（三）优秀廉政文化作品展
6月至11月，中国大学生在线设立专题页面，定期分主题推荐展示各高校和地方推选的优秀作品。12月，举办全国高校优秀廉政文化作品网络巡展，并集中展示专家会评推选出的作品。
五、活动平台
中国大学生在线：www.univs.cn
六、活动成果
（一）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
各类作品征集推选成果分为精品作品、优秀作品、入围作品三大类，按一定比例确定名额。结合各地各高校组织参与情况及成绩推选出若干优秀组织单位。
（二）全国大学生廉洁知识问答活动
综合考虑答题正确率和完成时间，取前100名为廉洁知识问答先进个人。
七、活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教育部思政司：朱天磊，010—66096673；尹龙飞，010—66096689。
中国大学生在线：许孟楠，010-58556160；李蓓蕾，010—58556801。
八、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扎实推动。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本次活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工作方案，积极推动活动展开，确保取得实效。
（二）积极宣传，营造氛围。各地各高校要广泛发动师生积极参与，充分利用校园报刊、广播、网络以及微博、微信等平台载体，推动活动形成声势。
（三）严格规范，公平公正。各地各高校要按照通知要求，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组织活动，坚决杜绝各类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严厉查处。
附件：1. 第六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报名表
2. 第六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作品报送要求
3. 第六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省（区、市）报名汇总表

教育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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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六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报名表
	作品名称
	（集体项目请   
注明参与人数）

	作品编号
	（请填写在中国大学生在线
活动页面报名时所生成编号）

	作品类别
	□表演艺术类  □书画摄影类  □艺术设计类  □网络新媒体类

	所在学校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主要参
与
者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在单位
	专业/年级

	
	1
	
	
	
	
	

	
	2
	
	
	
	
	

	
	3
	
	
	
	
	

	
	4
	
	
	
	
	

	
	5
	
	
	
	
	

	作品内容简介（限200字以内）
	

	所在学校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①此表为作品报名、结果公布的唯一信息依据，报名后不得更改，作品名称、所在学校、主要参与者务必填写准确。需加盖学校公章，表格信息应与网上报名信息保持一致。②联系人可由非主要参与者担任。主要参与者信息项请按排序填写主要创作者、表演者等，不得超过5人。③请学校将此表与作品于7月31日前报所在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
附件2
第六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
作品报送要求
一、表演艺术类作品的要求
1. 歌舞类节目。
合唱：合唱队人数不超过40人，钢琴伴奏1人，指挥1人（合唱指挥原则上应为本校教师），每支合唱队演唱两首歌，演出时间不超过8分钟；
小合唱或表演唱：人数不超过15人（含伴奏），不设指挥，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
重唱：人数不超过5人（含伴奏），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不得伴舞）；
独唱：可有钢琴伴奏1人，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不得伴舞）；
群舞：人数不超过36人，演出时间不超过7分钟；
独舞、双人舞或三人舞：演出时间不超过6分钟。
2. 语言类节目：人数不超过30人，演出时间不超过12分钟。
3. 戏曲类节目：人数不超过30人，演出时间不超过12分钟。
作品报送要求：表演艺术类作品的演出者、作者或指导教师必须是同一高校的师生。节目统一采用DVD光盘形式报送，一式两份。光盘需制作成DVD格式，声音和图像需同期录制。歌舞类、语言类和戏曲类需分盘制作，不要将不同类别的节目录制在同一张光盘上。报送的光盘上需粘贴标签注明所在省（区、市）、地（市）及学校名称，所在组别，节目名称和形式，指导教师姓名。光盘的内容中不得出现所在地区、学校名称、指导教师或演员姓名等信息。
作品报送至东北大学。联系人：马莹，13898853960、024—83687391，邮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巷11号东北大学学生处，邮政编码：110819。
二、书画摄影类作品的要求
1.绘画作品。国画、油画、版画、水彩、水粉画（丙烯画）以及各类综合性绘画等，尺寸均不超过对开（约53cm*76cm）。漫画作品为16K大小。
2.书法作品。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 cm）。
3.摄影作品。单张照和组照（每组不超过4幅，需标明顺序号）尺寸均为14寸（约30.48cm *35.56 cm）；除影调处理外，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擅改影像原貌。摄影作品需同时报送电子文件，单张照片像素不小于5M，并附送作品拍摄过程的相关技术介绍。
作品报送要求：书画摄影类不用装裱。绘画、书法作品需要注明作者姓名、所在院校、组别、联系电话、作品的名称和品种、尺寸大小（长宽高）、创作时间；可写在作品背面，也可另附页注明。版画作品按惯例需在画面四周留出空白署名。各类作品均需将作品邮寄到指定地点，并同时以光盘式报送电子版或作品照片。
作品报送至兰州大学。联系人：黄鸾，13519640394，0931-8912264，邮寄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199号兰州大学医学校区勤博楼艺术学院103室，邮政编码：730000。

三、艺术设计类作品的要求
艺术设计类作品主要包括宣传招贴、篆刻、民间艺术、数码艺术、陶艺、纸艺等作品。活动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且从未在其他的竞赛、展览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参加者除提交实物外还需提交JPEG格式、不小于A1尺寸的电子展示文件至少一个，电子文件应包含作品照片、创意说明以及制作过程的简介。陶艺、纸艺等立体作品的电子文件应包含至少三幅不同角度的作品照片。
作品报送要求：艺术设计类要求寄送作品原件，如果原件确实不方便邮寄，在征得比赛组织方同意的前提下请将能反映作品情况的高精度写实照片制作成光盘报送。
作品报送至湖南大学。联系人：肖洋，13574842813、0731—88822405，邮寄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邮政编码：410082。
四、网络新媒体类作品的要求
包括微电影、动画和漫画三类作品。作品须为原创，内容积极健康，紧扣主题，以小见大，微言大义，贴近实际。
作品报送要求：微电影类作品时长不超过12分钟（720秒），格式要求为MP4，作品文件大小不超过1GB；动画类作品要求24帧/秒，时长不超过12分钟（720秒），需同时报送MP4格式文件及相应的FLA格式源文件，作品文件大小不超过1GB；漫画类作品可为单个或系列作品，系列漫画不超过10张，需同时报送A4大小的JPG格式文件及PSD格式源文件；对于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作品将视为无效作品，所有作品文件及电子版报名表需刻录在一张光盘中，与相关纸质版文件一起报送。
作品报送至天津大学。联系人：黄典，15822883934，022-85356046，邮寄地址：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行政服务中心A209室，邮政编码：300350。
以上各类别作品原则上不予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对于优秀节目和作品，组委会有权在相关活动和资料中使用（包括印制光盘、编辑画册或用于展览、宣传等），不支付作者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
附件3
第六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
省（区、市）报名汇总表
作品类别：
所在省（区、市）：         日期：
工作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号
	作品名称
	作品编号
	所在学校
	主要参与者
	备注

	1
	
	
	
	
	

	2
	
	
	
	
	

	……
	
	
	
	
	

	10
	
	
	
	
	


注：①此表由各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填写，需加盖公章。②每个大类限报作品10项，超出者只取表中前10项。③请将此表与推荐作品、作品报名表一并于9月15日前寄至相关承办单位。
	（此件主动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2017年6 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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